
广州华立学院健康与护理学院本科生
转专业方案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全 日制本科生转专业管理，根据

关于印发《广州华立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修订）》的通

知（广州华立院教字〔2024〕76号），结合健康与护理学院实际

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

第二 条 本细则适用于经省级招生部门批准，被我院录取并

办理入学手续取得学籍的普通全日制本科生。

第三条 转专业工作本着“学生自愿、双向选择 ”的原则，

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

第 四条 符合条件的一年级学生总共可以申请 1 次转专业，

且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获准转专业的学生原则上不得放弃新专

业；已办理转专业者，不允许再次申请转专业。学校转专业正式

发文公布后，学生不得申请转回原专业。

第五条 符合接收专业对转入学生的思想道德、知识能力、

身心素质等要求，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申请转出专业：

（一）确有某种特长或对某学科（专业）具有浓厚学习兴趣

, 转专业后更能发挥其专长者；

（二）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 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者；

（三）参加各类教学改革班，包括创新班、卓越班、全英班

、实验班、中外合作办学班等，需要进行专业调整的；

（ 四）学校根据社会人才需求情况进行了专业调整，调整后

学生所读专业被替换或取消的。



第六条 申请转入的学生，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广州华立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中 申

请转专业的基本条件；

（二）对我院某个专业有一定的学习兴趣；

（三）符合转入专业的基本要求，身心健康；

（四） 申请转专业前未出现必修课不及格现象；

（五） 申请转入护理学专业的学生，应为在校全日制本科

一年级学生，于下一学期起进入新专业学习。转入学生应当按

照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读全部课程。凡在转入专业未修

的，应予补修。如不能如期完成补休课程，或课程考试不合格

, 学院将按照《广州华立学院学生降级试读细则》相关规定予

以降级处理。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学院将不受理转专业申请：

（一）在原录取专业已修读至第三学期的学生；

（二）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

（三）应予退学的学生；

（ 四） 由招生录取下一批次专业转入上一批次专业者或招

生考试录取依据形式不同不得转专业；

（五）转专业前受纪律处分尚未到期解除的学生；

（六）本人申请中有弄虚作假者；

（七）不符合本细则第六条规定的学生。

第八条 转专业人数控制及具体执行标准



（一）转入专业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本学院本专业本

年级学生人数的10%且转入专业尚能接纳。

（二）转出专业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本学院本年级本专

业学生人数的10%。

（三）若专业转出或转入申请人数超出上述 10% 比例限额

时，以面试、绩点和职业生涯规划报告书综合成绩为依据择优

筛选（绩点以审核当天成绩单为准）。

第九条 办理时间

（一）学生按教务处通知到转入学院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条 具体程序

（一） 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 由院长担任组长，负责

学院转专业工作，并指定工作人员为学生提供相关咨询。

（二）根据《广州华立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第三

章转专业的程序执行。

（三）考核选拔

对于申请转入的学生， 由健康与护理学院组织考核选拔，

需提前准备成绩单。

第十一条 转专业后的管理

学生转专业后， 学院及时向学生予以公示。学生应当按照

转入专业标准缴纳学费， 且修满转入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

部学分，方可毕业。学生应提前了解不同专业培养方案之间的

差异，以及转专业可能导致延正迟毕业等情况，一旦提出转专

业申请，即视为学生认可并接受学校及学院转专业的所有要求

和程序。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健康与护理学院负责解释。

（联系人：李珍老师 联系电话：0750-6232495）



健康与护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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